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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海集装箱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

对外担保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重要提示 

1．被担保人名称：中海集团租赁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海租赁”） 

2．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：中海集装箱运

输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 “本公司”、“公司”）全资子公司中海

集团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海投资”）本次为被担保人中海

租赁向银行借款7亿元人民币提供担保；截止本公告日，本公司

已为中海租赁提供的担保余额为0，中海投资已为中海租赁提供

的担保余额为31.8亿元（不含本次担保）。 

3．本次是否有反担保：无。 

4．逾期对外担保情况：无。 

 

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的通知和材料于2016年7

月6日以书面和电子邮件方式发出，会议于2016年7月11日以书

面通讯表决方式召开。会议应参会董事11名，实际参会董事11

名，有效表决票11票，会议的召开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

及公司《章程》的规定。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了以下议案：关于



同意中海投资为中海租赁提供担保的议案（同意11票、反对0票、

弃权0票）。 

一、担保情况概述 

中海租赁拟向中国农业银行上海分行闵行支行借款三年期7

亿元人民币，中海投资为该融资提供担保； 

经公司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，自 2016 年 7 月 1 日起

一年内，中海投资可为中海租赁提供最高担保余额不超过 40 亿

元人民币的担保。包括存在以下情形： 

（1）中海租赁资产负债率超过 70%； 

（2）单笔担保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%。 

（3）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，超过公司最近一     

期经审计净资产 50%以后提供的担保； 

（4）按照担保金额连续十二个月内累计计算原则，超过公司最

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30%的担保； 

（5）按照担保金额连续十二个月内累计计算原则，超过公司最

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%，且绝对金额超过 5000 万元以上； 

按照股东大会的授权，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

批准了本次担保。 

二、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

被担保人：中海集团租赁有限公司 

注册地点： 上海 

主要负责人：刘冲 

注册资本： 十五亿人民币 

经营范围：融资租赁。 



财务状况： 

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(经审计)，该公司资产总额为 51.80

亿人民币,净资产 15.91 亿人民币，流动负债总额 22.60 亿人民

币，负债总额为 35.89 亿人民币，银行贷款总额 12.87 亿人民币，

资产负债率为 69.30%；2015 年营业收入为 2.24 亿人民币，净

利润为 0.79 亿人民币。  

截止 2016 年 3 月 31 日（未经审计），该公司资产总额为

70.09 亿人民币，净资产 16.01 亿人民币，流动负债总额 22.06

亿人民币，负债总额为 54.08 亿人民币，银行贷款总额 44.09 亿

人民币，资产负债率为 77.17%；2016 年 1-3 月份营业收入为

1.60 亿人民币，净利润为 0.76 亿人民币。 

三、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

中海租赁因经营需求，拟向中国农业银行上海分行闵行支行

借款三年期 7 亿元人民币，该贷款由我司全资子公司中海投资为

中海租赁提供担保，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。 

四、董事会意见 

董事会认为：①上述 7 亿元人民币借款可以满足中海租赁经

营需求，保证其业务平稳发展；②中海租赁资信状况以及后续发展

情况良好，且属于本公司 100%全资子公司，该项担保不会损害公

司及股东利益；③本公司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自 2016 年 7

月 1 日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，中海投资可对中海租赁提供最高担保

余额不超过 40 亿元的担保。本次 7 亿元担保实施后，中海投资为中



海租赁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38.8 亿元，上述担保在股东大会授权董事

会审议批准的担保额度内。因此，同意由中海投资为中海租赁的上述

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。 

五、本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情况 

截止本日，本公司已为被担保人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0，中海

投资为被担保人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31.8 亿元人民币（不含本次

担保）。本次担保后，本公司累计为被担保人提供的担保余额为

0，中海投资为被担保人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38.8 亿元人民币，占

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222.37 亿人民币的比例约为

17.45%,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568.77 亿人民币的比例

约为 6.82%。截止本公告日，公司已提供的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

18.14 亿美元和 31.8 亿元人民币，本次担保后，公司累计对外

担保余额为 18.14 亿美元和 38.8 亿元人民币（按 2016 年 7 月

11 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汇率中间价 1 美元对人民币 6.6843 元

折算，折合人民币 160.05 亿元人民币），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

净资产 222.37 亿人民币的比例约为 71.97%,占公司最近一期经

审计总资产 568.77 亿人民币的比例约为 28.14%。 

六、上网公告附件 

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和最近一期的财务报表。 

七、备查文件 

董事会会议决议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

中海集装箱运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6 年 7 月 11 日 


